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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民政部办公厅与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

开展2022年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

目成果验收的通知》。

02
２０24．3.26 星期二 责编：李庆 美编：王坚

新闻 NEWS

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成果验收工作启动

通知指出，此次验收对象为

北京市西城区等 42个 2022年居
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

动项目地区。成果验收内容主要

包括组织管理、规范标准制定、

过程管理、资金管理、家庭养老

床位建设完成情况、居家养老上

门服务完成情况、配套支持保

障、典型经验总结等八个方面。

通知明确，此次验收工作分

为三个环节：第一，各地自评。项

目地区民政部门联合财政部门

对照《验收评价标准》对项目实

施情况进行自我评价，于 3月 22
日前将评价结果、自评报告及相

应佐证材料、典型经验总结报送

省级民政和财政部门审核后，向

民政部和财政部提交电子版。第

二，实地互评。项目地区根据《实

地互评分组表》做好沟通对接，

对照《验收评价标准》开展实地

互评，于 4月 8日前将经实地互
评组成员签名的评价结果及互

评报告发送至民政部和财政部

指定的电子邮箱。第三，复核审

定。民政部和财政部将组织专家

及第三方对项目地区自评、互评

材料进行复核，并抽取部分项目

地区进行实地复查。民政部和财

政部将根据自评、互评和复核得

分确定验收总得分，总得分排名

结果将在 2024 年项目地区遴
选、资金分配时加以运用，适当

激励排名靠前的项目地区，酌情

扣减排名靠后的项目地区所在

省份入选项目地区数量和支持

资金额度。

通知还对实地互评作了具

体安排：第一，加强互评组织。项

目地区抽调民政、财政部门工作

人员，适当吸收本地专家学者，

组建实地互评组，每组原则上不

超过 3 人。实地互评组确定 1
名联络员，负责与民政部、财政

部进行沟通对接。第二，保证互

评质量。实地互评组应实事求

是、客观公正开展互评工作。项

目地区应保证数据和材料真实

性，严禁弄虚作假。实地互评组

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互评报

告；逾期未提交的，将在复核审

定环节对派出实地互评组的项

目地区做扣分处理。第三，严守

各项纪律。实地互评组要自觉遵

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

精神，廉洁自律，轻车简从，务求

实效，不干扰基层正常工作，不

增加基层负担。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
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工作

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

官网消息，日前，宁夏回族自治

区民政厅、教育厅、财政厅、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农业农村厅等部

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低收入

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

会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系统

部署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分层分

类社会救助体系，确保困难群

众的基本生活更加充实、更有

保障、更可持续。

实施意见明确了适度扩大

基本生活救助范围，最低生活

保障边缘家庭中的未成年人可

参照“单人保”纳入最低生活保

障范围。明确适度扩大专项救

助对象的范围，将专项救助范

围由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拓展

至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刚性支

出困难家庭成员，并细化专项

救助内容。明确急难社会救助、

服务类社会救助、慈善救助和

其他救助帮扶，鼓励有条件的

地方对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最

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刚

性支出困难家庭进行水电等减

免补贴、物价补贴、节日慰问，

以及对失能失智老年人、残疾

人开展低偿集中托养服务。此

外，明确低收入人口划分范围，

按照家庭经济困难程度，结合

宁夏回族自治区实际情况，将

低收入人口分为最低生活保障

对象、特困人员、防止返贫监测

对象、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

成员、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

和其他困难人员。

实施意见要求，各地要构

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体系，

推进低收入人口信息化建设、

加强常态化动态监测、分类处

置预警信息三项工作。民政部

门牵头建立以民政保障对象为

重点的低收入人口基本信息数

据库，通过部门间“大数据比

对”和基层工作人员“铁脚板摸

排”，不断完善低收入人口动态

监测信息平台。各社会救助管

理部门发现困难群众救助政策

落实不到位的，通过“一门受

理、协同办理”，转交其他部门

尽快落实；发现困难情形复杂

的，启动县级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通过“一

事一议”方式集体研究处理；发

现政府救助后仍有困难的个

案，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救

助帮扶。

■ 本报记者 李庆

3 月 20 日，为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慈善法》，推动法治慈善、阳光

慈善、全民慈善，湖南省民政厅

和省慈善总会联合举办“湘民讲

坛”，邀请中华慈善总会理事、中

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杨思斌对

慈善法修改进行解读。

“慈善法自 2016 年施行以
来，在保护慈善参与者权益、规

范慈善活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慈善领域也出现了一些

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更完善的

法治护航。”杨思斌向与会者讲

解了慈善法修改的意义目的、

主要内容及实施。他介绍，这次

修法弥补了应急慈善、社区慈

善、个人求助网络平台等法律

规制的空白，细化了慈善组织、

慈善信托、公开募捐、信息公

开、法律责任的规制，进一步明

确了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的职

责，以法促善、依法行善，体现

了对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和走

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之路的

追求。

湖南省民政厅二级巡视员

廖国核表示，要充分认识学习宣

传贯彻慈善法的重要意义，全面

学习贯彻慈善法的重点任务，充

分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

作用，把困难群众的“急难愁盼”

变为“幸福清单”。

来自基层的慈善工作者代

表就贯彻慈善法进行了交流发

言，他们纷纷表示，在下一步工

作中，将带头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用心用情用力躬耕公益慈

善实践。

（据湖南省民政厅）

青海启动社会组织名称管理专项行动
助力社会组织规范健康发展

据青海省民政厅官网消

息，为强化社会组织系统治理、

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

理，打造清朗公正的社会组织

发展环境，近日，青海省民政厅

部署在全省开展规范社会组织

名称管理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自 2024年 3月起
至 10 月底，围绕“深入学习宣
传政策规定、严格依法依规审

核新登记社会组织名称、认真

开展已登记社会组织名称自

查、加强对社会组织规范使用

名称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大专

项检查和社会监督力度”五项

重点工作任务展开。专项行动

要求各登记管理机关全面落实

《社会组织名称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定，按照“谁登记、谁

负责”的原则，加强对新登记社

会组织名称规范性、完整性和

名实一致性的审查，开展所登

记社会组织的名称规范管理自

查工作，认真查处社会组织未

规范使用在登记管理机关登记

的名称的行为，特别是重点查

处社会组织分支机构、代表机

构违规以各类法人组织的名称

命名，在名称中使用“中国”“中

华”“全国”“国家”等字样，开展

活动未冠有所属社会组织名称

等行为，依法依规予以纠正。

青海省民政厅将规范社会

组织名称管理作为今年登记管

理机关年度重点工作综合评估

的重要指标之一，督促指导各级

登记管理机关完善信息公开和

社会监督机制，及时受理和查处

相关投诉举报，并对各地区自查

整改情况进行抽查检查，视情况

对存在问题较为突出的地区进

行实地督查检查和通报批评，确

保专项行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推动全省社会组织名称管理工

作规范化、法治化发展。

■ 本报记者 李庆

湖南省民政厅
专题学习新修改的慈善法

■ 本报记者 李庆


